
立法會CB(2)555/06-07(02)號文件  
 

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06年 12月 8日的情況 ) 

 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要 求 醫 生 投 購 保 險 作 為

執業條件，藉以就醫療疏

忽 或 醫 治 失 當 向 病 人 作

出賠償  
 

2004年 3月 8日  陳婉嫻議員要求討論此議題。  醫務委員會現正考慮此

事。  

2. 專 業 責 任 保 險 保 費 提 高

的問題  
2005年 3月 14日 政府當局承諾就專業責任保險保

費及相關事項提供文件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

提交資料文件。  

3. 香港醫療儀器規管的最新

進展  
 

2005年 7月 19日 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會就李鳳英議員對訓練及相

關事宜提出的關注，提供書

面補充回應；及  
 

(b) 會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

匯報規管制度的運作情況。  
 

 

 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

提供書面回應。  
 
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

提交資料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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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4. 發展電腦化器官捐贈資料

庫  
2006年 2月 13日 政府當局答允在適當時候提交進

度報告，說明當局曾進行哪些工

作，以設立電腦化器官捐贈資料

庫，作為中央器官捐贈者名冊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在 2 0 0 6年 7月
7日的來函中表示，當局

會在 2006-2007年度立法

會會期內盡快就此事提

供 進 度 報 告 [ 立 法 會

CB(2)2717/05-06(01) 號

文件 ]。  
 

5. 富山公眾殮房事件  
 

2006年 3月 31日 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會在會後提供文件，列明政

府當局對在事件中失職的前

線及管理人員採取何種紀律

處分 (如有的話 )；及  
 
(b) 會在 3至 6個月內告知事務委

員會，當局在推行富山公眾殮

房事件獨立委員會建議的中

長期措施方面的進展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

提交資料文件。  

6. 醫院管理局轄下醫護人員

的工作壓力  
 

2006年 4月 10日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及 醫 管 局 在 3
個月內向事務委員會提供報告，

說明當局在處理醫管局轄下醫護

人員就工作壓力提出的意見及需

要方面的進展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

提供書面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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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7. 公立醫院病人出院的安排

 
2006年 6月 12日
(與福利事務委

員會舉行的  
聯席會議 ) 

 

委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回應代

表團體就出院病人缺乏社區支援

服務而提出的意見。待收到回應

後，事務委員會可舉行另一次聯

席會議跟進此事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

提供書面回應。  

8. 對 "保健組織 "的規管  2006年 7月 1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 2006年年底

前，就在 "保健組織 "中設醫務總監

一職的概念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

推行工作的進度。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

提供書面回應。  

9. 醫院管理局藥物名冊檢討 2006年 7月 10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自費

藥物的以下資料  ⎯⎯  
 
(a) 涉及的病人人數、每名病人

購買自費藥物的每月平均開

支，以及撒瑪利亞基金作為

安全網所涵蓋的自費藥物；及
 
(b) 自費藥物的安排在推行藥物

名冊之前和之後對醫管局病

人的影響。  
 

政府當局就第 (a)項的回

應已於 2006年 9月 26日隨

立 法 會 CB(2)3090/05-06
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
10. 《不良醫藥廣告條例》(第
231章 )的執行  

2006年 9月 25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提供以

下資料  ⎯⎯  
 
(a) 在 2004年向報章及雜誌發出

警告信的分項數字，以及對

有關機構採取法律行動的分

項數字；及  
 

政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

提供書面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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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舉例說明導致及未有導致當

局根據《不良醫藥廣告條例》

作出檢控的個案，以及被定

罪個案的罰則。  
 

 

11. 中醫的註冊  2006年 11月 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在 3星期內，對委員就一修

讀由香港公開大學與廈門大

學合辦的兼讀制中醫學士學

位課程的學生的指控所提問

題作出書面回應，其中包括

下述各項：香港中醫藥管理

委 員 會 (下 稱 "管 委 會 ")實際

上有否在 2000年告知本港各

間大學，中醫組會承認兼讀

制中醫學士學位課程；中醫

組為何在 2002年更改政策，

只 會 承 認 為 期 5年 的 全 日 制

中醫本科學位課程，以及為

何不對受影響學生採取不溯

既往做法；  
 
(b) 盡量提供資料，說明與上文

第 (a)段所提及的學生面對相

同困境的表列中醫人數；  
 

政府當局就第 (a)項的回

應已於 2006年 12月 6日隨

立 法 會 CB(2)576/06-07 
(01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政

府當局會在適當時候就

其他事宜提供書面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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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c) 提供資料，說明自《中醫藥

條例》 (第 549章 )推行以來，

針對中醫組的決定向管委會

提出上訴的數目，以及這些

上訴最終如何解決；及  
 
(d) 當找到其他可行方法協助表

列中醫成為註冊中醫時，向

事務委員會匯報，以及告知

事務委員會實施時間表。  
 

 

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6年 12月 8日  


